
《半月谈》 田建川

相比共享单车的短途骑行，共享电单车重在解决市民 3 至 10 公里中短途出行痛

点，这一特性使其在城区颇受欢迎，在一些城市，共享电单车成为仅次于公交的重要公

共出行方式。

据报道，当下全国有超过200家共享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全国多个

城市快速拓展业务，不少城市出现过度投放、乱停乱放等苗头，带来新的城市管理问

题，加之共享电单车的安全隐患远远高于共享单车，一些城市对共享电单车采取“一刀

切”封禁措施，引发社会争议。

共享电单车，该放还是该禁？社会各界期待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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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电单车争议多

共享电单车同共享单车仅一字之差，但其

政策生态和产品特性存在不小差异。不同行业

主管部门对共享电单车的态度差异较大，各地

政策和规范也多有区别，不少地方至今仍在观

望“风向”，不作明确表态。个别城市“一刀切”

式清退共享电单车，群众意见较大。

“安全性”是城市管理者的最大担忧之一。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相比共享单车，共享电单

车自重大且骑行速度较快，更易发生交通事故，

带来较大伤害和损失。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现

有规定，骑行电动车需要佩戴头盔，而骑行自行

车不需要佩戴，这就对共享电单车骑行人提出

了更多要求。

据调查，目前大多数共享电单车运营企业

都为车辆配备了骑行头盔，但是否佩戴全凭骑

行人自觉。

共享电单车的火灾安全隐患也比较突出。

共享电单车存取点的充电、消防等配套设施建

设仍比较滞后，露天停放也影响电池安全。

有专家认为，在风险隐患无法完全消除的

情况下，“一刀切”封禁成为部分地方治理共享

电单车的捷径，但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

“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些地方在没有上位法执

法依据的情况下，简单采取封禁措施引发了公

众对行政合法性的质疑。

也有声音认为，如果可以充分利用相关平

台和公共空间潜力，合理设置共享电单车存取

点，安全隐患可以得到较好控制。

目前，在政策不明晰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共

享电单车发展陷入失管状态。在一些城市，大

小品牌的共享电单车运维企业争相跑马圈地，

过度投放，影响市容和交通秩序，带来安全隐

患。2022年，南方某一线城市公安局全年查处

共享电单车交通违法超过3400宗。

有些共享电单车“一夜消失”，造成巨大资

源浪费。据报道，由于此前没有明确的管理规

定，到 2021 年时，中部某市核心城区及主次干

道上共享电单车“车”满为患。当地要求共享电

单车企业 3 天内清理回收无牌照共享电单车，

最后清理总数竟然将近40万辆，市区内出现多

个电单车“坟场”。

政策摇摆不定，滋长乱象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

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

车骑行报告》显示，共享电单车已在全国 1000

多个城镇和区县投放运营，总投放量约1000万

辆。该报告认为，共享电单车的快速普及已成

为客观事实。这意味着对共享电单车的治理，

已成为地方政府不可回避的一项工作。

2017 年，交通运输部等 10 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

导意见》，提出“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

行车”。这成为一些地方严控共享电单车发展

的政策依据。

但是，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7 部门

又 联 合 出 台《绿 色 产 业 指 导 目 录（2019 年

版）》，提出将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纳入共享

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之中。

专家认为，当前有关部门对共享电单车的

定位摇摆不定，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政策上存在

模糊性，执行中容易产生偏差，进一步滋长了共

享电单车领域乱象。

尽快明确政策，规范行业发展

2019 年 4 月，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发布《转发市场监管

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动自

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意见的通知》（粤市监

〔2019〕37号），并要求“落实国家不发展共享电

动自行车政策，督促共享单车企业限期清理回

收共享电动自行车”。随后，江门、佛山、中山等

多个地市开始清理共享电动车。

此后，广东南粤法学研究中心行政法与政

府法律服务委员会主任廖建勋向广东省司法厅

就上述三部门下发的通知提出合法性审查的申

请。他认为，《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

车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态

度是“不鼓励发展”，不能理解为不准发展甚至

禁止发展，广东省三部门的通知违背了“上位

法”精神。

2020 年 11 月，广东省司法厅复函廖建勋，

表示“已提出审查意见要求相关单位进行研究

修改”。2021年1月7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等三部门发文“即日起废止”了此前下发的粤

市监〔2019〕37号文。

但是，废止文件并没有解决争议问题。廖

建勋认为，目前多地对共享电单车的政策不明

朗，应尽快依法开展科学论证，通过地方立法或

出台政策的方式对共享电单车行业规范管理。

目前来看，共享电单车“禁与放”的选择，

是对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次考验。对于

新兴行业，需要把握好规制的“度”，既不能宽

松软，也不能“一刀切”禁止。专家指出，要理

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时出台政策，做到规

制不缺位，逐步形成企业主体、政府监管、多方

参与的治理格局。

《瞭望》 郭雅茹 叶婧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自2023

年 8 月 1 日起对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移动电源实施

CCC 认证（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2024 年 8 月 1 日

起，未获得CCC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不得出

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如今，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已成为重要的

日常生活用品。然而，一些为电子产品提供便携充电

服务的移动电源，却存在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监管不

到位等问题。受访业内人士建议，从提升市场准入着

手，通过提升安全生产技术要求、加强产销安全监督

管理等措施，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充电宝怎成“充电爆”

今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售移

动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显示，抽查产品中有超

过1/3不合格。

在这些不合格的移动电源中，有的容量虚标问题

突出，实测输出容量仅为宣称额定容量的一半多，只

是为了借此提高售价；有的以次充好、假冒名牌，遇到

过压、过载等情况，产品轻则“罢工”，重则存在自燃、

爆炸等风险。近年来，全国各地因移动电源引发的安

全事故时有发生。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产品质量国家监

督抽查结果显示，移动电源的合格率一直徘徊在

60%～80%之间。特别是一些移动电源在运输、存

储、使用、回收等过程中，容易因高温、过充、短路等外

部因素引发过热、起火甚至爆炸事故。

行业发展痛点隐忧

近年来，移动电源行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市

场占有率不断上升。但另一方面，由于进入门槛较

低，移动电源行业鱼龙混杂，暴露出行业发展痛点。

——行业标准滞后。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

教授李建萍说，我国于 2017 年公布了首部便携式移

动电源推荐性国家标准，距今已有近六年时间，需根

据移动电源产品市场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完善。

——质量良莠不齐。移动电源行业产品生产原

理简单、进入门槛较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品质量

良莠不齐。

比如，一些“三无”移动电源采用的电芯，是来自

名牌厂商淘汰的残次品和二次回收的废弃电池。厂

商借此压缩成本，再以低价倾销的策略占据市场。

——虚假夸大宣传。一些厂家夸大宣传移动电

源超轻超薄、快速充电等性能。有的企业在设计上违

背基本制作原理，带来安全隐患。

比如，个别不良厂家将输出电压调至 5.1V 甚至

5.2V，以实现所谓的“快速充电”。实际上，如果长期

使用高电压向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输出电量，

不仅会导致移动电源性能下降、部件受损，还会影响

电子设备正常使用。

多管齐下保障产品质量

多名业内受访者建议，为了移动电源行业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应多管齐下保障产品质量，切实维护消

费者权益。

提升市场准入门槛。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和社会公共安全，应当从源头入手，严格遵循质量标

准管控生产厂商，提升抽检频率和范围，肃清移动电

源市场进入门槛较低、生产厂家众多、贴牌加工为主、

配件价廉质次等乱象。

加大监督监管力度。业内人士建议，以严格监管

加速出清小工厂、小作坊，适度提升行业发展集中度，

保障终端零售市场产品质量。市场监管部门应对发

现的劣质产品立即下架、依法查封，对以次充好、假冒

名牌的厂商和产品从重处罚，督促涉事企业严格落实

整改措施。

此外，还需要特别加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督。一方

面，完善移动电源相关产品上架规则，对销售移动电

源的店铺加强审核；另一方面，对流量大、评分低、差

评多的店铺进行动态监管，对质检部门抽检不合格的

店铺加大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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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移动电源的安全
“上保险”


